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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

109年勞裁字第 49號 2 

 3 

【裁決要旨】 4 

又本件申請人秘書黃○○於 108年 4月起擔任申請人工會祕書，其於5 

109年 1月與 2月間曾進入 3069休息室辦理會務，且經申請人於社群6 

軟體公開發表 109年 2月活動照片以及當日出席人員有工會秘書黃7 

○○等資訊，且如前述，工會祕書並無門禁卡，其進入相對人廠區須8 

由相對人人員協助方得進入，為雙方慣例，是相對人按理至遲於 1089 

年 4月起即可得知，黃○○係擔任工會係書，於 109年 8月 12日當日10 

應可辨認及調查工會秘書黃○○是否辦理工會會務或參加工會活動，11 

相對人卻以工會秘書黃○○非屬於相對人之員工為由，拒絕其進入12 

3069休息室，當屬片面破壞勞資雙方之慣例，難謂屬合理正當之事由，13 

係屬侵害工會之自治權而不當影響申請人之工會活動之行為，自構成14 

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5 

【裁決本文】 16 

申 請 人 ：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

設：桃園市蘆竹區南崁里中正路 84號 1樓 

送達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200巷 16號 1樓 

代 表 人 ： 曲佳雲 

住同上 

代 理 人 ： 李甲○ 

黃○○ 

蔡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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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：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200巷 16號 1樓 

相 對 人 ：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

設：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 376號 

代 表 人 ： 林寶水 

住同上 

代 理 人 ： 程兆暘律師 

設：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2段 166號 10樓 

沈以軒律師 

陳建同律師 

游鎮瑋律師 

設：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39號 6樓 

 

 1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2 

（下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下同）110 年 3 月 12 日詢問程序終結，並於同3 

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： 4 

主  文 5 

一、 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申請人工會秘書進入相對人桃園機6 

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之行為，及拒絕申請人工會理7 

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使用 3069休息室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8 

宣傳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9 

二、 申請人其餘之請求駁回。 10 

 11 

事實及理由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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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程序部分： 1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法第 352 

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裁決3 

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4 

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。」同法第 51條第 1項規定：「基於工5 

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6 

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條、第 40條、第 41條第 1項、第 43條至7 

第 47條規定。」 8 

二、 查申請人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向本會提出之裁決申請書，其請求9 

裁決事項為：（一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7日退休金監督10 

委員會會議中，逕行邀請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之11 

代表與會，並放任與上開會議無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之行為，12 

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二）請求確13 

認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申請人工會秘書進入桃園機場辦14 

事處 3069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，及拒絕申請人工會理事蘇○○、15 

監事吳甲○○使用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傳，構成工會法第 3516 

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三）請求確認相對人自 10917 

年9月起停止出借桃園機場辦事處3069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18 

宣傳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四）19 

相對人應重新開放申請人借用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 休息室進行20 

工會宣傳，並開放申請人會務人員入廠宣傳，及開放申請人入廠21 

人員使用該休息室之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傳。 22 

三、 經查，本件相對人於退休金監督委員會會議中，逕行邀請長榮航23 

空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之代表與會，並放任與上開會議無24 

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之行為係於 109 年 8月 7 日；相對人拒絕25 

申請人工會秘書進入桃園機場辦事處3069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，26 

及拒絕申請人工會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使用簡報播放設備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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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工會宣傳之行為係於 109年 8月 12日；相對人停止出借桃園1 

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宣傳之行為，最早始於2 

109 年 9 月，申請人上開請求，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未逾 90 日，3 

故本件裁決申請符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及第 51 條第 1 項之4 

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5 

四、 又申請人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向本會申請裁決時，其原請求裁決6 

事項為一至四項；嗣後於110年1月13日本會第四次調查會議時，7 

申請人以補充理由（一）書向本會申請追加請求裁決事項第四項：8 

「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10 年 1 月 8 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9 

中，不顧申請人工會推派之勞方委員反對，且拒絕委員透過民主10 

程序表決列席規定，逕行裁定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代表得以與11 

會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原請求12 

裁決事項第四項則移至追加後請求裁決事項第五項。相對人於當13 

日表示反對申請人之追加。查勞資爭議處理法及不當勞動行為裁14 

決辦法，就申請人得否追加（擴張）或變更請求裁決事項，均未15 

設有明文規定。故就是否允許當事人追加或變更，本會有裁量權。16 

行政訴訟法第 111 條第 1 項但書後段規定，亦同此法理。本會認17 

為上開追加請求裁決事項，非但與其原請求裁決事項無關，且顯18 

嚴重妨礙本件調查程序之進行及相對人答辯之準備，故當場否准19 

其追加，並告知該爭議可另案提出裁決申請。記明於當日調查會20 

議記錄（即第四次調查會議記錄）第 2頁第 5行至第 7行在案。 21 

貳、實體部分： 22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23 

(一) 針對請求裁決事項第一項部分： 24 

1. 勞動部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決定救濟命令要求相對人「依25 

申請人推派之勞工代表名單，召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26 

（下稱「退監會」）會議」，相對人於 109年 7月 29日函文（申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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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1）通知申請人推派之勞工代表於 109年 8月 7日出席會議。 1 

2. 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6日函文（申證 2）通知長榮航空關係企業2 

工會（下稱「關企工」）推派 6 名代表出席上開會議，然而該 63 

人不屬申請人推派之勞工代表名單，經申請人同日函文（申證 3）4 

抗議，相對人仍讓關企工代表與會。相對人辯稱邀請關企工於5 

109年 8月 7日一同與會之目的係確認二工會之間是否已無轉圜6 

餘地，藉此亦希望關企工體察公司善意，撤回不當勞動行為裁7 

決申請，然申請人與關企工關於退監會代表席次一事已於勞動8 

部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決定爭議結束，相對人早已明知兩9 

工會對於退監會席次分配已無轉圜餘地。關企工以非委員身分10 

參與退監會，不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條規定會務假之範圍，11 

相對人主動核予公假使其參與會議，聲稱使其體察公司善意，12 

相對人並未保持中立原則，偏袒關企工。 13 

3. 109年 8月 7日會議，相對人放任與上開會議無關之人士衝入會14 

議室，干擾會議進行，申請人代表要求主席維持秩序，然而主15 

席置之不理，未依園區管理規則等進行驅趕。當日狀況簡述如16 

下：過程中警衛完全沒有阻擋，警衛進入會議室後即默默站在17 

一旁，無其他協助維持秩序作為；關企工表示希望會議繼續進18 

行，申請人代表詢問主席關企工參與會議之身分，主席回應「兩19 

邊都是委員」。然依 108 年勞裁字第 51 號裁決要旨，申請人推20 

派之勞工代表已確認是正式退監會委員，相對人卻聲稱兩邊都21 

是委員，刻意打壓申請人工會參與會議之代表性。又，申請人22 

推派之勞工代表係於主席宣布會議結束之後，經確認會議紀錄23 

程序後才離席，相對人聲稱「當時因場面混亂，主席除要求渠24 

等離場，亦有請警衛進行驅趕」、「並請二工會各自確認是否要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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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行會議…然而企工推派人選則表示因場面混亂，關企工人選1 

在場更影響其開會意願，故表達無意願繼續進行會議，旋即離2 

開」顯與事實不符。祈請貴會於調查會議勘驗當時之錄影資料3 

（申證 11）。 4 

4. 綜上，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7 日退監會會議中，逕行邀請關企5 

工之代表與會，並放任與上開會議無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之6 

行為，顯為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之延續，為刻意杯葛會議、7 

打壓申請人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8 

動行為。 9 

5. 祈請貴會要求相對人提供 109年 8月 7日，吳乙○○、周○○、10 

黃○○、李乙○○、張○○和鄧○○6人之班表，待證事實為確11 

認上述人等於上班時間前來擾亂會議進行是否為相對人所授意、12 

容忍或默許（申請人補充理由一書第 12頁第二點）。 13 

(二) 針對請求裁決事項第二項之部分： 14 

1. 申請人自 106 年 9 月 12 日起至 109 年 8 月 11 日爭議之期間，15 

多次向相對人借用機場本部桃園辦事處 3069休息室（下稱「306916 

休息室」）辦理會員說明會，皆有申請人會務人員進廠辦理並多17 

次使用 3069休息室之電腦與電視播放相關簡報，為雙方行之有18 

年之慣例。 19 

2. 針對 3069休息室之使用規範，相對人僅提及：「1.注意音量與避20 

免影響辦公秩序，且不得於核准使用場地以外之區域舉辦活動21 

及任意延長活動結束時間，同時應負責場地回復及設施妥善歸22 

位。2.非經公司主管許可，不得擅領外人進入工作場所。」此有23 

往返公文可稽（申證 12、13）。相對人從未要求申請人提供與會24 

人士名單，而申請人除非有會務公假之申請需求，亦從未提供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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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會人士名單予相對人（申證 14、15）。相對人聲稱流程上申請1 

時會發函告知相對人與會人士云云，與事實不符。又，申請人2 

秘書為申請人所聘僱，自非「外人」，且 3069 休息室亦非「工3 

作場所」，況自 106年 9月 12日至 109年 8月 11日，申請人 194 

次申借 3069 休息室皆有申請人秘書到場（申證 17），申請人秘5 

書進入該場地辦理會員宣傳已近 3年，自當構成雙方之慣例。 6 

3. 針對 3069休息室之簡報播放設備使用，相對人既已同意申請人7 

使用該場地，且從未提及該場地內之電子設備需另行申借，依8 

常理申請人自會認為已取得使用許可，與相對人提出之電子資9 

訊系統使用規則第 9 條無違，且由申證 17 附表 106 年 10 月 2710 

日及 109 年 2 月 3 日之附圖中，可見申請人有使用簡報播放器11 

設備之實，相對人從未對此表示異議，可見申請人使用 3069休12 

息室之電腦與電視播放工會宣傳簡報，亦為行之有年之慣例。 13 

4. 申請人於 109 年 7 月 15 日依往例向相對人申請 109 年 8 月 1114 

日、12 日借用 3069 休息室辦理會員說明會（申證 5），經相對15 

人於 109 年 7 月 28 日同意（申證 6）。於 109 年 8 月 11 日，關16 

企工理事長郭○○等二人於 3069休息室現場主張申請人秘書黃17 

○○非公司員工不得進入公司場所，亦不得使用公司之電腦播18 

放說明會簡報，且向航警報案，導致當日說明會無法進行。 19 

5. 109年 8月 12日，相對人拒絕申請人秘書黃○○進入 3069休息20 

室進行工會宣傳，僅同意申請人工會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21 

進入，並拒絕該二人使用設備。就相對人於 110年 1月 13日第22 

4 次調查會議中稱「有關 109 年 8 月 11 日地勤說明會相對人員23 

工投訴有非工作人員進入 3069會議室一事，是約於當日上午 1024 

點多由桃園機場裝載作業組人員謝○○向相對人人事室經理彭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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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以電話方式投訴質疑申請人工會何以挾帶非屬相對人之員1 

工進入廠區」一節，相對人桃園機場裝載作業組辦公室位於舊2 

保稅大樓（申證 22，地圖中標示「南一崗哨」處），距離第二航3 

廈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相當遙遠。雖申請人工會歡迎機4 

場各單位地勤前來參加說明會，惟舊保稅大樓內即有一間休息5 

室及可用餐之空間，相對人桃園機場裝載作業組人員平時不會6 

有使用 3069休息室用餐或休息的機會。3069休息室並非謝○○7 

平時之休息空間，然而相對人卻以其投訴為由，停止出借 30698 

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宣傳，顯見相對人僅是以同仁投訴為9 

藉口，行妨礙申請人工會宣傳、會員招募之實；又自 COVID-1910 

疫情以來，相對人桃園機場裝載作業組之人力嚴重不足，謝○○11 

卻得以於 109 年 8 月 11 日 10:00 至 12:00 工作時間中持續於申12 

請人工會申借之 3069休息室鬧場，亦未見相對人對其擅離職守13 

有任何處置，足見相對人縱未授意（僅假設語氣），亦有容許其14 

干擾申請人工會活動之實，該當於支配介入之行為。 15 

6. 綜上，相對人片面違反慣例，拒絕申請人秘書黃○○入廠進行16 

工會宣傳，並拒絕申請人幹部使用 3069休息室之相關設備，嚴17 

重限縮申請人宣傳權，應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18 

當勞動行為。 19 

7. 祈請貴會要求相對人提供 109年 8月 11日，郭○○及謝○○之20 

班表，待證事實為確認上述人等於上班時間前來干擾申請人工21 

會活動之進行是否為相對人所授意、容忍或默許（申請人補充22 

理由一書第 14頁第七點）。 23 

(三) 針對請求裁決事項第三項之部分： 24 

1. 申請人於 109年 8月 14日函文抗議相對人片面違反慣例，拒絕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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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秘書黃○○入廠進行工會宣傳，並拒絕申請人幹部使用1 

設備之行為（申證 7），並向相對人申請於 109 年 9 月 8 日及同2 

年月 14 日借用 3069 休息室辦理會員說明會（申證 8），相對人3 

於 109 年 9 月 1 日回函表示將協調相關單位另尋合適場所供各4 

工會申借，109年 9月至 11月暫停出借（申證 9）。 5 

2. 申請人於 109 年 7 月 2 日與相對人第十六次定期溝通會議第 46 

案（申證 19）表示疫情趨緩，希望相對人在申請人不影響同仁7 

用餐，並保持社交距離或戴口罩之情況下繼續借用。相對人於8 

會議中表示「若能配合機場防疫措施（全程戴口罩及保持社交9 

距離），對於工會借用無意見，但因有同仁反映影響用餐及休息10 

問題，故商借時間由原 11:00-13:00調整至 10:00-12:00。」相對11 

人於爭議發生後才聲稱申請人借用 3069休息室會影響員工休息、12 

用餐，顯為事後臨訟之詞。 13 

3. 申請人於爭議發生後，已有於後續申借場地之公文中詳列出席14 

人員名單（申證 8），並早已於前述協調會中同意配合機場防疫15 

措施，自無造成防疫破口之疑慮；又申請人於 109 年 9 月 3 日16 

與相對人第 17次定期溝通會議（申證 10）第 3案表達「要進入17 

3069 室不一定需要經過更衣室，若相對人有疑慮，申請人可循18 

其他外商、非員工等人員進入該辦公室之相關程序比照辦理」，19 

無相對人辯稱之同仁隱私、人身安全問題，然相對人未予同意，20 

也未說明外商等非相對人員工進入該辦公室之相關程序為何，21 

仍堅持拒絕出借該場地。 22 

4. 綜上，相對人自 109年 9月起停止出借 3069休息室予申請人進23 

行工會宣傳，嚴重限縮申請人宣傳權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24 

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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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針對請求裁決事項第四項之部分： 1 

3069 休息室為申請人與機場地勤會員及員工溝通互動之重要管2 

道，因該場所鄰近機場地勤人員之工作地點，具有不可取代性，3 

爰請求貴會命相對人應重新開放申請人借用 3069休息室進行工4 

會宣傳，並開放申請人會務人員入廠宣傳，及開放申請人入廠5 

人員使用該休息室之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傳。 6 

(五) 請求裁決事項： 7 

1.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7 日退休金監督委員會會議中，8 

逕行邀請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之代表與會，並9 

放任與上開會議無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10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1 

2.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申請人工會秘書進入相12 

對人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，及拒絕申請人13 

工會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使用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14 

傳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5 

3. 請求確認相對人自 109 年 9 月起停止出借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16 

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宣傳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17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8 

4. 相對人應重新開放申請人借用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進行19 

工會宣傳，並開放申請人會務人員入廠宣傳，及開放申請人入20 

廠人員使用該休息室之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傳。 21 

(六) 其餘參見申請人 109年 10月 15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申請書、22 

110 年 01 月 13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補充理由（一）書、11023 

年 01月 21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補充理由（二）書，及各該書24 

狀檢附之證物。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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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： 1 

(一) 針對請求裁決事項第一項部分，相對人邀請關係企業工會（下稱關2 

企工）推派代表一同參與 109年 8月 7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3 

員會（下稱退監會），係為確認雙方就人選之推派是否已無討論空4 

間，然相對人仍秉持以申請人工會推派人選為準，此由相對人事後5 

亦係以申請人工會推派之人選報請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核定，且僅和6 

申請人工會推派代表召開退監會即可證明： 7 

1. 相對人接獲貴部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決定書後，基於勞資8 

和諧及尊重裁決決定書意旨，旋依照救濟命令於 109 年 7 月 299 

日函知申請人將於 109 年 8 月 7 日召開退監會（申證 1），然因10 

申請人與關企工過往有諸多共同推派人選參與公司會議之前例，11 

此情亦為相對人所知悉，因此相對人所舉辦之各項事務，均會12 

同時向二工會佈達；於本案中，相對人為免關企工嗣後主張為13 

通知關企工召開會議一事被認為片面違反申請人工會與關企工14 

間過往勞資脈絡，而有違雇主中立義務，為求慎重起見始發函15 

關企工，告知公司將遵照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決定書之意16 

旨辦理（相證 2）。然而，關企工於 109 年 8 月 3 日來函表示，17 

相對人未知會關企工即片面與申請人工會開會之舉係刻意矮化18 

關企工地位，此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其並已向貴會為不當勞19 

動行為裁決申請（相證 3），是以相對人緊急於 109 年 8 月 6 日20 

進行內部會議並決議邀請關企工人選於 109 年 8 月 7 日一同與21 

會，其目的係為確認二工會間是否已無轉圜餘地，藉此亦希望22 

關係企業工會體察公司善意撤回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。 23 

2. 就申請人所稱「相對人未於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調查期間24 

讓申請人工會參與退監會，惟關企工申請裁決時即使其與會」，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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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稱「關企工以非委員身分參與退監會，不符會務假範圍，相1 

對人卻主動核予公差假」，進而認為此係偏袒關企工等云云，實2 

屬無稽。蓋因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調查期間，相對人尚未3 

確認退監會勞方代表人選應如何產生，事實上根本無從開會，4 

如何依申請人要求邀請申請人工會或關企工推派代表參與會議？5 

且本次關企工之推派人選既係應相對人邀請參與退監會，自屬6 

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1 款「一、辦理該工會之事務，7 

包括召開會議、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、處理會員勞資8 

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。」之規定，相對人更以同一事由給與申9 

請人工會推派代表會務假使其參與會議，適足證明相對人始終10 

維持雇主之中立義務，並未有偏袒任一工會之情事。 11 

3. 相對人尊重 貴部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決定意旨，縱然相12 

對人對內容或有不服已提起行政救濟，相對人仍秉持在判決確13 

定前，如二工會對於人選爭執不休而無法達成共識時，應以申14 

請人推派人選為準，此由相對人於 109年 7月 29日發函申請人15 

時，亦清楚列明申請人工會推派之勞方代表人選可稽（申證 1），16 

至於 109 年 8 月 7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，就貴會於 110 年 1 月 1317 

日第 4次調查會議中勘驗申證 11之錄影畫面而言，就貴會勘驗18 

光碟影像檔名「1090807-1」14:32~17:00時，主席曾於開會時述19 

及「今天兩邊都是委員，都是我邀請來的。」並表示「麻煩兩20 

邊工會先討論一下，這 6 位勞工代表要如何產生？」等語，明21 

顯係為緩和現場氣氛，以確認雙方間就人選推派是否尚有轉圜22 

餘地，如非以此方式說明，無從確認二工會間有無協商空間，23 

而相對人確認二工會間對於人選推派無協商共識後，相對人即24 

於 109年 8月 26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發函變更退監會之委員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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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職員，並於 109年 8月 28日收受勞動局來函准予核定（相證1 

1），相對人即於 109 年 10 月 13 日召開退監會議，且未再告知2 

關企工相關會議事宜，此亦為避免爭議發生，相對人不解申請3 

人明知上情，何以在 109 年 10 月 13 日會議召開後 2 日即向貴4 

部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申請。 5 

4. 申請人所稱 109 年 8 月 7 日「相對人放任與會議無關之人士衝6 

入會議室內，干擾會議進行」云云，實際上衝入會議室內之人7 

士應為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，與申請人工會及關企工推派代表8 

均無關聯。又當時場面混亂，主席除要求渠等離場，亦有請警9 

衛進行驅趕，並請二工會各自確認是否要續行會議，關企工推10 

派人選表示希望繼續進行，然而申請人推派人選則表示因場面11 

混亂，關企工人選在場更影響其開會意願，故表達無意願繼續12 

進行會議，旋即離開，相對人並無杯葛會議進行之情事。又相13 

對人過往面對工會抗議或陳述意見時，僅會以勸導方式促其離14 

開，未曾動用強制力予以驅趕，此由 106 年 1 月間桃園市空服15 

員職業工會曾於上班時間至相對人公司南崁園區一樓大廳拉布16 

條抗議，縱然影響員工通行出勤，相對人亦僅促請警衛在旁疏17 

導其他同仁通行，並未以強制力驅趕，即可證明；則本次召開18 

退監會時，會議主席已特別要求警衛在場（過往退監會召開時，19 

警衛並不曾在場），且亦有嘗試維持秩序促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20 

等人離開，已屬符合過往處理慣例，如相對人果爾以強制力方21 

式驅趕，即與過往之處理方式有違，反可能衍生更多勞資爭議，22 

何況既然現場人士不願離開，事實上亦僅能擇期再行召開會議，23 

申請人工會實不應以會議主席維持秩序之方式未符合期待，即24 

率爾指稱此係相對人放任與會議無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，此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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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相對人實屬過苛亦不合理。綜上，相對人應不構成工會法第1 

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 

(二) 針對請求裁決事項第二、三、四項部分： 3 

1. 按企業設施既屬雇主所有，基於設施所有人之立場，即得規定4 

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、方法，如工會邀請非屬企業所僱用之員5 

工，在雇主與工會間未訂定團體協約或不存在慣例之情形下，6 

工會仍應尊重雇主所設之企業設施使用規則，貴部 101 年勞裁7 

字第 3號裁決決定書意旨參照。 8 

2. 申請人工會於 109 年 8 月 11 日使用 3069 休息室時除擅自挾帶9 

非屬相對人員工之外人入廠，且除使用未申借之電子設備外，10 

更在未經權責部門事先同意下即使用自身隨身碟連接至公司電11 

腦硬體上，前揭行為均已違反相對人規定，相對人始於 109年 812 

月 12日拒絕非屬相對人員工入內及使用簡報播放設備，不應構13 

成不當勞動行為： 14 

(1) 申請人過往如有借用場地辦理活動需求，流程上係發函向南崁15 

總公司提出申請，並於函文內告知與會人士及使用目的，因雙16 

方定期召開之勞資協調會議時，申請人工會均會如實登載與會17 

人士姓名，相對人自合理信賴申請人工會來函租借場地時亦會18 

比照辦理，且申請人工會於租借場地之函文亦係載明「本會副19 

理事長蔡○○、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受本會指派出席是20 

項活動（按：即租借 3069 休息室辦理會員說明會）」，是依前21 

後文義並無其餘人員姓名，依照常理應可知悉該項活動係由申22 

請人工會副理事長蔡○○、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等 3人23 

出席，而無其他人員；又相對人基於互信及尊重申請人工會隱24 

私，只會跟現場機場主管告知申請人有租借場地需求，不曾要25 



第 15 頁，共 29頁 

求機場主管查核進入人員身分，更不會要求應予人別確認，此1 

有申請人來函內容可稽（申證 5），至於申請人是否邀請非相2 

對人公司員工之會務人員參與說明會，抑或相關人等是否曾遞3 

交名片給機場主管，均非進行身分檢核，申請人更從未向相對4 

人申借公司電子設備，並無申請人所稱「雙方存有外人入廠、5 

操作公司電子設備之慣例」。 6 

(2) 申請人於 109 年 7 月 15 日依往例向相對人申請於 109 年 8 月7 

11、12日借用 3069休息室辦理會員說明會時，所記載之與會8 

人士均為相對人員工（申證 5），此亦符合過往申請人工會租9 

借場地之流程，是相對人同意本次場地租用之申請。詎相對人10 

於 109 年 8 月 11 日突接獲同仁投訴，指稱申請人工會挾帶非11 

屬相對人公司員工之外人入廠，規避門禁管制機制，已侵害員12 

工隱私（蓋此會經過同仁更衣室），且除擅自使用未申借之電13 

子設備外，更使用自身隨身碟連接至公司電腦硬體上，此已違14 

反相對人電子資訊系統使用規則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（參相證15 

4，為求資訊安全的維護，員工要使用休息室使用相關簡報播16 

放設備時，未經核准不得使用自身隨身碟連接於硬體設備）申17 

請人無視公司規定，經相對人查證屬實後，始於 109 年 8 月18 

12 日拒絕非相對人員工之外人入內，並拒絕申請人使用簡報19 

播放設備。申請人不循正當流程而刻意隱匿，違規在先，反指20 

稱相對人片面違反慣例云云，實屬無稽。 21 

(3) 就申請人所稱「秘書為申請人所聘僱，自非外人，且該休息室22 

亦非工作場所」、「相對人已同意申請人使用該場地，依常理申23 

請人自會認為已取得使用許可」云云，實屬荒謬，蓋以一般社24 

會通念，休息室既係位於相對人具有設施管理權限之工作場所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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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仍屬整體工作場所之一部，否則入口之門禁豈非等同虛設，1 

從而，「非」屬相對人員工即應為「外人」，自應先取得相對人2 

主管許可始得進入，乃屬當然，此亦為相對人函復申請人工會3 

函文所明揭不得擅領外人進入工作場所之使用場地規範（申證4 

13）；又「租借場地」與「使用自身隨身碟連接至公司電腦硬5 

體」本屬二事，亦即員工於「租借場地」時，雖得使用該場地，6 

但仍應經「權責部門事先授權」，方得「使用自身隨身碟連接7 

至公司電腦硬體」（相證 4），申請人主張毫無可採。 8 

(4) 次就申請人所稱相對人有監看申請人工會臉書之習慣等云云，9 

僅為申請人片面臆測，蓋無論是申證 18函文或申證 19會議紀10 

錄所提及內容，均係因個別員工發現後向相對人反映，尚無從11 

推認相對人有監看申請人工會臉書之習慣。 12 

3. 因本次外人進入 3069休息室引起同仁投訴打擾休息與涉及更衣13 

室隱私安全疑慮，相對人接收同仁投訴後，認為申請人在同仁14 

用餐休息時間租借場地，將影響同仁休憩，且值此防疫期間，15 

非公司員工規避門禁卡機制可能造成防疫破口，故相對人為確16 

保同仁隱私及人身安全、休憩不受打擾，另於 109 年 9 月至 1117 

月另尋適合之設施供租借（申證 9），並已覓得「防護團教室」、18 

「4070會議室」、「3500會議室」（相證 6）供申請人工會辦理會19 

務及宣傳使用；且考量如申請人確有使用 3069 休息室之需求，20 

相對人代理人於第二次調查會議中，敘明相對人僅要求優先使21 

用其他會議室，若其他會議室在使用中，仍開放 3069休息室（參22 

第二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2 頁），亦即僅設有「優先使用 3500 會23 

議室」且「不應打擾同仁休憩」之條件，此均係為保障同仁之24 

休憩時段、隱私安全及人身安全，應為合理事由，則相對人合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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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規定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、方法，申請人工會即應尊重，以1 

平衡工會活動權與企業設施管理權，相對人應不構成工會法第2 

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3 

4. 綜上，相對人既未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均如上述，則申請人工4 

會請求裁決事項第四項「四、相對人應重新開放申請人借用桃5 

園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傳，並開放申請人入廠人6 

員使用該休息室之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傳」之救濟命令部7 

分即失所附麗，望貴會迅予駁回。 8 

(三) 答辯聲明：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。 9 

(四) 其餘參見相對人 109年 12月 31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書、10 

110 年 1 月 20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（二）書、110 年 211 

月 5日陳報書，及該書狀檢附之證物。 12 

 13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14 

(一) 勞動部 108 年勞裁字第 51 號裁決決定主文第二項要求相對人依申15 

請人推派之勞工代表名單，召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。 16 

(二) 相對人於 109 年 7月 29 日發函通知申請人將於 109 年 8月 7 日召17 

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（申證 1）。 18 

(三) 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6 日函文通知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推派 619 

名代表出席上開會議（申證 2）。 20 

(四) 109年 8月 7日召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，遭人衝入會議室21 

內，會議之進行遭阻斷。 22 

(五) 申請人於 109年 7月 15日向相對人申請 109年 8月 11、12日借用23 

機場本部桃園辦事處 3069休息室辦理會員說明會（申證 5），經相24 

對人於 109年 7月 28日同意（申證 6）。 25 

(六) 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理事長郭○○等二人於 109 年 8 月 11 日，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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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休息室現場主張申請人秘書黃○○非公司員工不得進入公司場1 

所，亦不得使用公司之簡報播放設備。 2 

(七) 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2日，拒絕申請人秘書黃○○進入 3069休息3 

室，同意申請人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進入，並拒絕該二人使4 

用簡報播放設備。 5 

(八) 申請人於109年8月14日函文向相對人表示相對人片面違反慣例，6 

拒絕申請人秘書入廠辦理說明會，及拒絕申請人使用設備之行為提7 

出抗議（申證 7）。申請人於同日向相對人申請於 109 年 9 月 8 日8 

及同年月 14 日借用 3069 休息室辦理會員說明會（申證 8），相對9 

人於 109年 9月 1日回函表示將協調相關單位另尋合適場所供各工10 

會申借所需，109年 9至 11月暫停出借（申證 9）。 11 

(九) 雙方於 109 年 9月 3 日第 17 次定期溝通會議第 3 案討論申請人於12 

109 年 8 月 11 日及 12 日有關 3069 休息室之相關使用事宜，相對13 

人再次表示將協調相關單位另尋合適場所供各工會申借所需，10914 

年 9月至 11月暫停出借（申證 10）。 15 

四、 本案爭點為： 16 

(一) 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7日退休金監督委員會會議中，逕行邀請長榮17 

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之代表與會，並未制止上開會議無18 

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19 

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20 

(二) 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2 日拒絕申請人工會秘書進入相對人桃園機21 

場辦事處 3069 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之行為，及拒絕申請人工會理22 

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使用 3069 休息室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23 

宣傳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24 

為？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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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相對人自 109 年 9 月起停止出借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 休息室予申1 

請人進行工會宣傳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2 

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3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4 

(一) 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2 日拒絕申請人工會秘書進入相對人桃園機5 

場辦事處 3069 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之行為，及拒絕申請人工會理6 

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使用 3069 休息室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7 

宣傳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8 

1. 按企業設施屬雇主所有，受到法律之保障，雇主基於設施所有9 

權人之立場，得規定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、方法，以防止不當10 

使用企業設施可能帶來企業秩序、生產活動之干擾，而工會欲11 

讓非屬企業所僱用之員工進入企業設施內推動工會活動，理應12 

尊重雇主所設之該等企業設施使用規則，以平衡工會活動權與13 

企業設施管理權，惟企業工會於企業內有一定程度之工會活動14 

權利，雇主亦應加以尊重（101年勞裁字第 3號裁決決定參照）。15 

而工會聘任工會秘書，屬工會自治事項之範圍，雇主原則上應16 

予尊重，除雇主有正當之理由外，不得拒絕工會秘書進入雇主17 

場域內之工會會所，否則即有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可能。 18 

2. 查，申請人主張其自 106年 9月 12日至 109年 8月 11日期間，19 

共 19 次向相對人借用 3069 休息室，每一次皆有申請人會務人20 

員（包括工會秘書）進入，相對人從未要求申請人提供與會人21 

士名單，而申請人除非有會務公假之申請需求，亦從未提供與22 

會人士名單予相對人（申證 14、15），申請人秘書進入該場地辦23 

理會員宣傳已近 3 年，自當構成雙方之慣例；申請人並多次使24 

用 3069休息室之電腦與電視播放相關簡報，相對人從未對此表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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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異議，可見申請人使用 3069休息室之電腦與電視播放工會宣1 

傳簡報，亦為行之有年之慣例。相對人片面違反慣例，於 1092 

年 8月 12日拒絕申請人秘書黃○○入廠進行工會宣傳，並拒絕3 

申請人幹部使用 3069休息室之相關設備之行為，應構成工會法4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。相對人則辯稱申請5 

人過往如有借用場地辦理活動需求，係發函向南崁總公司提出6 

申請，並於函文內告知與會人士及使用目的，又相對人基於互7 

信及尊重申請人工會隱私，不曾要求機場主管查核進入人員身8 

分，更不會要求應予人別確認（申證 5）；申請人更從未向相對9 

人申借公司電子設備，並無申請人所稱「雙方存有外人入廠、10 

操作公司電子設備之慣例」。且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1 日接獲11 

投訴，指稱申請人工會挾帶非屬相對人員工之外人入廠，已侵12 

害員工隱私，且使用設備之行為違反相對人電子資訊系統使用13 

規則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，相對人始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非14 

相對人員工之外人入內，並拒絕申請人使用簡報播放設備云15 

云。 16 

3. 經查，申請人自 106 年 9 月 12 日至 109 年 8 月 11 日近三年之17 

期間，共 19 次向相對人借用 3069 休息室，皆有申請人會務人18 

員（包括工會秘書）進入，且依照過往租借場地之流程，申請19 

人租借場地之函文不會記載申請人秘書是否將進入開會場所20 

（申證 14、15），僅會記載欲向相對人申請會務公假之人員名單21 

（申證 5），又相對人僅會告知現場機場主管關於申請人租借場22 

地之需求，不曾要求機場主管查核進入人員身分以及進行人別23 

確認（相對人答辯二書第 5頁），工會秘書進廠時亦會遞交名片24 

予機場主管，此皆為雙方所不爭執者，則自上開申請人租借 3069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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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息室之流程以及於該場地進行工會活動之經常性出席人員可1 

知，申請人秘書進入 3069休息室辦理會員宣傳已近 3年，當已2 

構成雙方之慣例。本件申請人申請借用之場地為 3069 休息室，3 

申請人於 108年 4月間聘任黃○○為工會秘書，而相對人於 1094 

年 8 月 12 日拒絕黃○○進入相對人 3069 休息室之事實，亦為5 

雙方所不爭執。則應審究者為，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6 

申請人秘書黃○○進入 3069休息室，是否有合理正當之理由？7 

相對人辯稱，其於 109年 8月 11日突接獲投訴，指稱申請人工8 

會挾帶非屬相對人員工之外人入廠，已侵害員工隱私，相對人9 

始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非相對人員工之外人入內。然自上開10 

所述流程可知，相對人允許申請人工會秘書遞交名片予機場主11 

管，經確認為工會成員身分後，進入 3069休息室辦理會務之情12 

事已長達三年之期間，如同前述已構成雙方之慣例，又本件申13 

請人秘書黃○○於 108年 4月起擔任申請人工會祕書，其於 10914 

年 1月與 2月間曾進入 3069休息室辦理會務，且經申請人於社15 

群軟體公開發表 109 年 2 月活動照片以及當日出席人員有工會16 

秘書黃○○等資訊（申證 17），且如前述，工會祕書並無門禁卡，17 

其進入相對人廠區須由相對人人員協助方得進入，為雙方慣例，18 

是相對人按理至遲於 108 年 4 月起即可得知，黃○○係擔任工19 

會係書，於109年8月12日當日應可辨認及調查工會秘書黃○○20 

是否辦理工會會務或參加工會活動，相對人卻以工會秘書黃21 

○○非屬於相對人之員工為由，拒絕其進入 3069休息室，當屬22 

片面破壞勞資雙方之慣例，難謂屬合理正當之事由，係屬侵害23 

工會之自治權而不當影響申請人之工會活動之行為，自構成工24 

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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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次查，關於 3069休息室簡報播放設備之使用，申請人自 106年1 

9 月 12 日至 109 年 8 月 11 日近三年之期間，共 19 次向相對人2 

借用 3069休息室，相對人從未特別要求申請人另行申借該場地3 

內之電子設備，且申請人過往確有使用簡報播放設備之實（申4 

證 17 附表 106 年 10 月 27 日及 109 年 2 月 3 日之附圖），而相5 

對人對此從未表示異議，本會認為申請人借用 3069休息室同時，6 

即可在無需另行申借簡報播放設備之情形下進行使用，屬於行7 

之有年之慣例，亦已於雙方間產生合理之信賴關係。相對人僅8 

稱因於 109年 8月 11日接獲同仁投訴，指稱申請人違規使用設9 

備，即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申請人工會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10 

甲○○使用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傳，片面違反勞資慣例，11 

且無正當合理事由，其行為不當影響工會活動，故構成工會法12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3 

5. 綜上，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12日拒絕申請人工會秘書進入桃園14 

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之行為，以及拒絕申請人15 

工會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使用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16 

傳之行為，不當影響工會活動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17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8 

(二) 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7日退休金監督委員會會議中，逕行邀請長榮19 

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之代表與會，並未制止上開會議無20 

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21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22 

1. 申請人主張勞動部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決定救濟命令要求23 

相對人依申請人推派之勞工代表名單，召開勞退監會會議，相24 

對人於 109年 8月 6日函文（申證 2）通知關企工推派 6名不屬25 



第 23 頁，共 29頁 

申請人推派之勞工代表代表出席 109 年 8 月 7 日會議，經申請1 

人同日函文（申證 3）抗議，相對人明知兩工會對於退監會席次2 

分配已無轉圜餘地，仍讓關企工代表與會；109年 8月 7日會議，3 

相對人放任無關人士衝入會議室，干擾會議進行，申請人代表4 

要求主席維持秩序，然而主席置之不理，未依園區管理規則進5 

行驅趕。是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7 日退監會會議中，逕行邀請6 

關企工之代表與會，並放任與上開會議無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7 

行之行為，為刻意杯葛會議、打壓申請人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8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相對人則抗辯其遵9 

循 108 年勞裁字第 51 號裁決決定救濟命令，於 109 年 7 月 2910 

日函知申請人於 109 年 8 月 7 日召開退監會（申證 1），而相對11 

人邀請關企工推派代表一同參與 109 年 8 月 7 日退監會，係為12 

確認雙方就人選之推派是否已無討論空間，然相對人仍秉持以13 

申請人工會推派人選為準，此由相對人事後亦係以申請人工會14 

推派之人選報請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核定（相證 1）即可證明；又15 

申請人稱 109 年 8 月 7 日「相對人放任與會議無關之人士衝入16 

會議室內，干擾會議進行」云云，相對人過往面對工會抗議或17 

陳述意見時，僅會以勸導方式促其離開，未曾動用強制力予以18 

驅趕，該日衝入會議室內之人士為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，與申19 

請人工會及關企工推派代表均無關聯，又當時場面混亂，主席20 

除要求渠等離場，亦有請警衛進行驅趕，並請二工會各自確認21 

是否要續行會議，相對人並無杯葛會議進行之情事，相對人應22 

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。 23 

2. 經查，相對人於 109年 7月 29日函文告知申請人於 109年 8月24 

7日召開退監會，並列明申請人工會推派之勞方代表人選（申證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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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，又本會於 110 年 1 月 13 日第 4 次調查會議勘驗申證 11 光1 

碟影像，自檔名「1090807-1」14:32~17:00內容可見，主席曾於2 

會議表示：「麻煩兩邊工會先討論一下，這 6位勞工代表要如何3 

產生？」等語，以確認雙方間就人選推派是否尚有討論空間，4 

而其於確定二工會間對於人選推派無協商共識後，即於 109年 85 

月 26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發函變更退監會之委員及職員，並6 

於 109年 8月 28日收受勞動局函文准予核定（相證 1），可見相7 

對人確有遵循 108年勞裁字第 51號裁決決定救濟命令行事。 8 

3. 次查，關於 109 年 8 月 7 日會議情形，本會於第 4 次調查會議9 

現場勘驗光碟影像，自檔名「1090807-1」07:15~07:30 內容可見，10 

會議現場有 25人，會議中間有相對人 108年 10月 15日自選之11 

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6 人黃○○、李乙○○、周○○、鄧○○、12 

張○○、吳乙○○，上揭 6人站在會場中間，大聲反覆疾呼「我13 

們抗議，我們拒絕」。查，上述干擾會議進行之六人，身分皆為14 

與申請人工會以及關企工無關之第三人；又自檔名「1090807-1」15 

14:32~17:00 內容可見，主席發言表示：「打斷一下，我要詢問兩16 

邊工會的意見，請問今天的會議還要不要繼續討論？還是今天17 

的會議到此為止？」、「麻煩兩邊工會先討論一下，這 6 位勞工18 

代表要如何產生？」、「會議暫停，兩邊工會麻煩派一位代表到19 

我這邊來一下。」等、自檔名「1090807-2」內容可見，主席有20 

發言請在會場中間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移一下位置等，由上述21 

內容可知，相對人主席已試圖指揮會議、維持秩序，直至會議22 

確實無法進行之後，始為會議結束之宣布，應屬於客觀中立之23 

行為，並無申請人所稱打壓工會或杯葛會議之行為。 24 

4. 綜上，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7 日退休金監督委員會會議中，逕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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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邀請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之代表與會，並未1 

制止與上開會議無關之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2 

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3 

(三) 相對人自 109 年 9 月起停止出借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 休息室予申4 

請人進行工會宣傳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5 

不當勞動行為： 6 

1. 按企業設施屬雇主所有，受到法律之保障，雇主基於設施所有7 

權人之立場，得規定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、方法，以防止不當8 

使用企業設施可能帶來企業秩序、生產活動之干擾，而工會欲9 

讓非屬企業所僱用之員工進入企業設施內推動工會活動，理應10 

尊重雇主所設之該等企業設施使用規則，以平衡工會活動權與11 

企業設施管理權，惟企業工會於企業內有一定程度之工會活動12 

權利，雇主亦應加以尊重（101年勞裁字第 3號裁決決定參照）。 13 

2. 經查，申請人主張其於 109年 8月 14日函文抗議相對人拒絕申14 

請人秘書黃○○入廠進行工會宣傳並拒絕申請人幹部使用設備15 

（申證 7），並向相對人申請於 109年 9月 8日及同年月 14日借16 

用 3069休息室辦理會員說明會（申證 8），相對人於 109年 9月17 

1 日回函表示將協調相關單位另尋合適場所供各工會申借，10918 

年 9月至 11月暫停出借（申證 9），申請人於 109年 7月 2日與19 

相對人第 16次定期溝通會議第 4案（申證 19）表示疫情趨緩，20 

希望繼續借用，相對人表示對於工會借用無意見，然商借時間21 

變更，相對人於爭議發生後才聲稱申請人借用 3069休息室影響22 

員工休息、用餐，顯為事後臨訟之詞，相對人自 109 年 9 月起23 

停止出借 3069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宣傳，構成工會法第 3524 

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相對人則抗辯外人進入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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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9 休息室引起同仁投訴打擾休息與涉及更衣室隱私安全疑慮，1 

且申請人在同仁用餐休息時間租借場地，將影響同仁休憩，又2 

值防疫期間，非公司員工規避門禁卡機制可能造成防疫破口，3 

故相對人為確保同仁隱私及人身安全、休憩不受打擾，另於 1094 

年 9月至 11月另尋適合之設施供租借（申證 9），並已覓得「防5 

護團教室」、「4070會議室」、「3500會議室」（相證 6）供申請人6 

工會辦理會務及宣傳使用；且考量如申請人確有使用 3069休息7 

室之需求，僅設有「優先使用 3500會議室」且「不應打擾同仁8 

休憩」之條件，此均係為保障同仁之休憩時段、隱私安全及人9 

身安全，應屬於合理之事由，則相對人合理規定使用企業設施10 

之程序、方法，乃屬於雇主之經營管理權限，申請人工會即應11 

尊重，相對人應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12 

行為等語。 13 

3. 經本會調查，關於相對人自 109 年 9 月起協調相關單位另尋適14 

於會議之設施供複數工會及外家廠商租借使用（申證 9）一節，15 

查，相對人變更企業設施 3069休息室之使用規定，其適用對象16 

為所有複數工會以及外家廠商，並非僅針對申請人為之；其目17 

的係為保障員工於休憩時段於 3069休息室之使用、員工使用更18 

衣室之隱私，以及於防疫期間實施相關之人身安全措施，應屬19 

正當合理之事由；又其所設定之場地申借條件，實際上僅要求20 

優先使用其他會議室，若其他會議室在使用中，則仍開放 306921 

休息室供外家廠商及工會活動使用，並非一律禁止申請人使用22 

3069 休息室，僅規定企業設施提供之優先順序，應屬合理，則23 

相對人合理之制定企業設施之使用程序、方法等規則之行為，24 

乃屬於雇主之企業經營管理權限，且相對人確有另尋適合之設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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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提供租借（申證 9），並已覓得「防護團教室」、「4070會議室」、1 

「3500會議室」（相證 6）等供申請人工會辦理會務及宣傳使用，2 

其另尋之會議室地點亦有與 3069會議室距離相近者（相證 6），3 

有替代 3069休息室之功能，對於申請人往後借用設施並無造成4 

不利影響，相對人確有盡合理努力尋找合適之場所供申請人辦5 

理會務或進行工會活動使用，是相對人上開停止出借 3069休息6 

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宣傳已無不利影響，因此，相對人自 1097 

年 9月起停止出借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8 

會宣傳之行為，應無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與動機。 9 

4. 綜上，雇主基於設施所有權人之立場，本得制定使用企業設施10 

之程序、方法及規則辦法等，此乃屬於雇主之企業經營管理權11 

限，且相對人已另尋適合之設施供租借使用（申證 9、相證 6），12 

本件相對人自 109 年 9 月起變更企業設施之場所使用規定，無13 

論係適用對象、目的、規範手段，以及有提供其他適宜場地之14 

事實，皆為合理正當，是相對人自 109 年 9 月起停止出借桃園15 

機場辦事處 3069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宣傳，不構成工會法16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7 

六、 綜上所述，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2 日拒絕申請人工18 

會秘書進入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 休息室進行工會宣導之行為，19 

以及拒絕申請人工會理事蘇○○、監事吳甲○○使用簡報播放設20 

備進行工會宣傳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21 

當勞動行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爰決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22 

至於其餘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23 

七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，並未設有明文。裁24 

決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，究應發布何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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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救濟命令，本法並未設有限制，裁決委員會享有廣泛之裁量權，1 

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，但解釋上，救濟命令不得違反強行法規2 

或善良風俗，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體、確定、可能；而於斟酌3 

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，則應回歸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予裁決委4 

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察，易言之，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5 

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、團體爭議權等基本6 

權，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，具體7 

言之，對於雇主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之行為者，裁決8 

委員會於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 條第 2 項命相對人為一定行9 

為或不行為之處分（即救濟命令）時，則宜以樹立該當事件之公10 

平勞資關係所必要、相當為其裁量原則。至申請人請求「相對人11 

應重新開放申請人借用桃園機場辦事處 3069 休息室進行工會宣12 

傳，並開放申請人會務人員入廠宣傳，及開放申請人入廠人員使13 

用該休息室之簡報播放設備進行工會宣傳」，核屬本會發布救濟14 

命令之權限行使，相對人自 109年 9月起停止出借桃園機場辦事15 

處 3069 休息室予申請人進行工會宣傳之行為，既不構成不當勞16 

動行為，自無發布救濟命令之必要，爰併予駁回。 17 

八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對18 

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故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19 

九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爰依勞資20 

爭議處理法第 46條第 1項及第 51條規定，裁決如主文。 21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22 

主任裁決委員  黃程貫 23 

         裁決委員  康長健 24 

張詠善 25 

                   蔡菘萍 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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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蔡志揚 1 

                   侯岳宏 2 

徐婉寧 3 

黃儁怡 4 

林垕君 5 

                   張國璽 6 

                   蘇衍維 7 

吳慎宜 8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0 3 月 1 2 日 9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各款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10 

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11 

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12 


